  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計畫成果

技術移轉意願書

	移轉技術名稱
	蝴蝶蘭優良實生苗單株104-5-4及104-39-3

	計畫名稱及編號
	蝴蝶蘭催梗生產系統加值應用於低溫春化花卉生產技術之開發 (106農科-8.5.3-南-N2)

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智慧財產權審議會107年4月11日第 144 次會議記錄決議辦理

	計畫主持人
	胡唯昭

	擬利用技術內容
	本案蝴蝶蘭實生苗單株104-5-4及104-39-3，均為本場選育白花黃唇之小花蝴蝶蘭實生苗，雪白的花瓣配上鮮豔明亮的黃色唇瓣。其中104-5-4花朵較小(4.5cm)，花開雙梗、花朵數多且排列整齊，株高較矮；104-39-3花朵稍大(6.7cm)，亦花開雙梗，花形圓潤，株高較高。

	預期應用範圍及預期產品
	蝴蝶蘭中小輪花育種親本及種苗生產

	 授權地區
	中華民國臺灣境內


申請人（公司代表人）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申請日期：
